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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省委、团中央的工作要求，团省委将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宣讲内容
全面准确深入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央“七个讲清楚”的要求，特别要紧密结合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进行深入宣讲，引导青少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宣讲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与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做出的工作部署结合起来，引导团员青年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荆楚篇章。
二、总体安排
1.组建各级青年宣讲团。团省委组建湖北省青年宣讲团，精心遴选宣讲队伍。11月底前，省青年宣讲团实现市（州）全覆盖，12月底前实现直属企业、高校全覆盖。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团委组建市、县两级青年宣讲团，各大型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团工委组建本级青年宣讲团（队）。地市级宣讲团人数不少于40人，县级和各大型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团工委规模在20人左右。青年宣讲团成员，应当完成每人不低于5场的宣讲任务。
2.组建红领巾巡讲团。开展红领巾巡讲团进校园、线上微课堂活动。通过少先队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红领巾巡讲团优质队课比赛等方式，选拔一批少先队辅导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中小学校、街道社区、青少年宫、青年之家等地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3.组织多样化宣讲力量分层宣讲。各级“青联大讲堂”“青创大讲堂”“百生讲坛”“本禹志愿服务大讲堂”“青马工程”等宣讲力量面向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广泛开展宣讲工作。今年年底前，各省级宣讲品牌要分别至少完成20场宣讲任务。
4.组织团青骨干下基层宣讲。团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及其委员会成员，各级青联委员、学联学生会骨干，省少工委委员要就近就便广泛深入企业、社区、乡村、院系、班级与青少年面对面宣讲会议精神。
三、宣讲形式
省级宣讲团由团省委领导班子、各部室负责同志带队分成若干组，各部门安排联络员专门对接，赴各基层单位开展宣讲。
1.“青年学习会”集中宣讲。省级宣讲团赴各地各单位宣讲，一般要组织一场集中宣讲会，由理论骨干或团青骨干宣讲60分钟，青年典型分别结合个人事迹宣讲学习体会10分钟，总时长约100分钟。
2.“青年面对面”交流宣讲。省青年宣讲团在市州集中宣讲后应当在学校、村(社区）、企业至少分别安排1场交流宣讲，每个地点安排1名成员参加，宣讲地点兼顾各地“青力缔造”活动服务地；在企业、高校的宣讲，集中宣讲后应当在车间、团支部等基层单位安排1场交流宣讲。
3.“青年学习会”云上课堂。团省委开发特色课程，开展云上课堂示范宣讲，引领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和“启发式”教育中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核心要义。
4.“强国新声代”特色宣讲。团省委整合青友讲师、闪光青年、多彩主播、青春代言人、青春评论员，赴学校、社区、车间等基层一线开展“青年学习会”特色宣讲活动。
四、工作要求
各地各单位要把宣讲工作作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任务，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统筹推进。要周密组织实施、完成宣讲任务，要突出宣讲实效、创新宣讲形式，要把准方向导向、做到主题鲜明，要扩大宣传效果、营造浓厚氛围。
宣讲工作落实情况要及时报团省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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